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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2 年 5 月 21 日至 24 日 日内瓦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政府专家小组 

向平民示警 问题讨论文件  

导   言  

 本文件的目的是 就政府专家小组第 4 项任务中关于 向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

响的地区内或附近的平民示警 问题 提供进行非正式讨论的基础 更好地理解

这一问题的性质 根源和范围是设法向前迈进和找到可能解决办法的关键 本文

件不探讨与此相关的援助与合作问题  

背   景  

 每年有大量平民因触碰已不再具军事用途的未爆炸弹药而丧生和受伤 未爆炸

弹药的存在耗费了紧缺的医疗资源 影响了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经济活动 有碍向

脆弱人口运送食物 医疗器材和药品 并阻碍了重建和发展  

 人们为对付这类弹药的滥杀滥伤效果提出了若干可以采取的措施 如防止弹药

成为未爆弹药 确保迅速 安全清除 并向平民示警等 向平民示警原则本身就

有一定价值 如果能更广泛地综合处理 尤其是如果能结合为便利清除工作而作

出的有关规定 那么示警规定的效用会更大  

 在制订示警规定和提高平民对未爆炸弹药危险的认识过程中 需考虑以下若干

重要因素 一是造成平民伤亡的各类未爆炸弹药的范围和性质 二是受这些武器

影响的人口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三是这一领域现有的最佳做法 四是示警

所需的技术信息以及其他信息 本文件还扼要审视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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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爆炸弹药的种类  

 待审议的各种战争遗留爆炸物涉及的范围很广  

• 飞机布设的弹药(包括普通炸弹 集束弹药 空对空/空对地火箭) 

• 地面布设的弹药(包括火炮弹药(如集束弹药) 反车辆地雷 迫击炮弹

药 榴弹)  

 某些未爆炸弹药可能比其他一些未爆炸弹药对平民的危害要大 但各种装有引

信的炸药包括引信本身在内均会造成平民伤亡  

 需指出的是 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影响的程度可能取决于某些可变因素 例

如 集束弹药越来越多地被选用于对付分散的目标 所散布的小子弹药可能会造

成未爆炸弹药和地表下未爆炸弹药密布于受影响地区 还应审议弹药的形状 大

小以及弹药作为受影响社会中经济资源的价值和作为儿童感兴趣对象所具的吸引

力等因素  

 另外 遗留弹药可能是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主要问题 虽未发射 但却未销毁的

遗留未爆炸弹药可能会处于各种状态 但肯定会恶化 日长月久可能会变得更为

敏感  

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  

 最近的研究得出了明确结论 认为在未爆炸弹药上的冒险行为受到社会因素和

经济因素的影响 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  1 指出 在未爆炸弹药上的冒

险决定不仅涉及在经济与恐惧之间进行掂量和权衡 而且还受重大社会因素的影

响 包括受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在贫困社区中 未爆炸弹药以及其他军事残留物因废金属的价值和炸药的用处

而具很高价值 另外 从这份报告中的数据来看 虽然未爆炸弹药的绝大多数受

害者是男子 但受害儿童的数目亦相当多 弹药的大小和形状 尤其是某些子弹

药明亮的色彩 对儿童颇有吸引力  

                                                 
1   见地雷行动组织于 2002 年 3 月发表的 战争遗留爆炸物――未爆炸弹药与冲突

后社区  



    CCW/GGE.I/WP.6 
    page 3 

 因此 围绕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 须在未爆炸弹药宣传方案中考虑到贫困 性

别与年龄等社会因素 需要采取对难民 国内流离失所者 居民以及游牧民等各

类人均有效的措施 应将关于地雷 /未爆炸弹药问题已开展的广泛的宣传教育努力

作为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的基础  

现有的最佳做法  

 在考虑可采取何种措施时 应参照现有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 目前正拟订关

于地雷风险教育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 联合国于 1999 年颁行了国际地雷与未爆炸

弹药宣传教育方针 向方案规划人员阐述了主要问题  

 根据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中的定义 地雷和未爆炸弹药宣传教育是指 促进风险

群体更安全的行为 并在受影响社区 地雷行动其他有关方面以及其他部门之间

建立联系 根据国际地雷行动标准 这项活动分社区联络和公共教育两部分

二者相互关联且相辅相成 但它们不能相互替代 也不能被视为可代替清除活动

来根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威胁 社区联络具有包容性 目的是促进人们的安全行

为 并使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社区参与包括炸药处置在内的较广泛地雷行动

方案的规划 确定重点和执行工作 开展公共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战争遗留

爆炸物威胁的认识 并传播安全信息  

 从执行机构的经验来看 要想中 长期有效 有必要将宣传教育与地雷 /未爆

炸弹药的调查和清除以及与其他发展和援助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 有效示警需要

有关社区长期参与处理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后果 例如提供资料交流渠道 以

便重点开展清除工作 缔约国在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框架中讨论可采取的示警

措施时应确认这一点并确认制订较低标准将带来的危险  

所需的技术信息以及其他信息  

 愿向平民示警的冲突方应考虑向最能按必要标准示警的组织提供所需的信息

同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一样 关键是弹药使用者应在使用弹药后迅速提供这类信

息 以促进在现已不受现行敌对行动影响的地区中和向可能迅速返回家园的人适

当示警 某件武器一旦部署 那么无论是这件武器还是弹着点均不得被视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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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敏感度 在袭击发生后 可通过既保护军事利益 又避免拖延的方式立即在

一中立实体中登记关于武器类型和实际(而非原定)弹着点的详细信息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内瓦人道主义排雷国际中心确定的对未爆炸弹药问题

宣传活动有用的材料包括 所用弹药的类型 如弹药和包装材料的大小和外形

以及相关的使用详情 如投射方法和方向 落高和目标地等 这将有助于编写适

当材料 培训教员以及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 提供弹药较详细的信息 如

设置自毁或自失效装置的信息 将有助于培训宣传教员  

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措施  

 政府专家小组的最后一项任务是 协调员应早日将协调一致通过的建议提交缔

约国 其中包括是否应着手谈判一项或数项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书和/或采取其他办法  

 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中有与本讨论相关的向平民示警规定 日内瓦公

约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7 条第 2 款规定 应就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攻击发出有效

的事先警告 第 58 条要求冲突各方 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保护在其控制下

的平民居民 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不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危害  

 更具体地说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第二号议定书第 3 条第 4 款和第 5 条第 2

款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3 条第 10 款(b)项 第 6 条

第 4 款和第 9 条第 2 款以及 反车辆地雷公约 第 7 条载有关于保护平民免遭有

关条文界定的地雷 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影响的一般性措施 其中包括关于预

警 标示 清除以及有责任提供有关武器的类型 数量和技术性能材料的规定

虽然其中并无任何规定专述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所界定的地雷 诱杀装置和

其他装置以外的未爆炸弹药问题 但今后法律条文的措词可参照这些规定  

 在上述法律条文的基础上 应在讨论向平民示警问题时审议以下内容  

• 拟订关于确保向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威胁的平民有效预先示警的规定  

• 采取措施迅速提供关于可找到未爆炸弹药的地点 未爆炸弹药的外

形 与这些弹药相关的特定危险的性质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等材料  

• 采用在提供未爆炸弹药宣传教育活动方面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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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发起战争遗留爆炸物活动时 还提出了关于新议定书的准

则 其中一项准则涉及向平民示警  

 议定书应载有关于向平民警示未爆炸弹药危险的规定 一般而言

使用者知道所用弹药的数目和弹药所处地点 在某一地区使用武器后

平民应立即获得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宣传材料 其中包括所用武器的图

像和这些武器带来的危险  

 本文件阐述了上述内容 可作为开展进一步审议和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案

文的基础  

 

 

--  --  --  --  -- 

 


